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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規範實施要點 

107年 5月 28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12年 12月 8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一、 依據：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學校應自訂「彈性學習時間」實施相關

規定，以落實學生適性、自主學習之精神。 

二、 目的： 

(一) 協助學生妥善運用彈性時間，掌握彈性學習時段自主學習。 

(二) 輔導學生依興趣、生涯發展需求，提出自主學習計畫，豐富學習歷程

檔案。 

(三) 建立學校彈性時間自學機制，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及成果發表能力。 

三、 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四、 活動時間：高一第二學期彈性學習時間共同辦理或其他學期自行申請，依

規定可跨學期實施，但不能跨學年。 

五、 活動地點：以各班教室、各指定專科教室、自習室、閱覽室、輔導室自習

為主，或其他經指導老師指定之地點為輔，且以校內場地為原則。 

六、 指導老師：本校全體教師(若為外校教師，其鐘點費需自付)。 

七、 計畫格式：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項目包含：申請名稱、申請內容、執行進度、

預期成果、發表方式、需求設備等，格式詳如附件一。 

八、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事宜，行政端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學生自主學習實施由教務處主辦，統籌各處室辦理相關事宜，並召開學

生自主學習小組會議。 

1. 學生自主學習小組由校長擔任主席，成員包含教務主任、學務主任、

圖書館主任、輔導主任、研發組組長、社團活動組組長、高一級導師

一人、高二級導師一人、課程諮詢輔導教師一人及自主學習指導教師

代表二人（由主辦單位邀請），計十二人。 

2. 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會議應討論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實施與相關事

宜。 

3. 如召開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會議，需有三分之二(含)代表出席，並

經二分之一(含)成員通過後，陳校長同意後公布與執行。 

(二) 學校將於每年五月、十一月中公布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要點、各領域課程

暨指導教師參考表及自主學習計畫參考格式於各班(公告於首頁提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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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並辦理自主學習選課說明會，並請同學於每年六月、十二月中前

填具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表提出申請，經家長、指導老師與相關處室簽核，

由學生自主學習小組審核通過後下一個學期實施。 

(三) 每學期末辦理學生及指導教師問卷調查，檢視實施成效及師生意見，作

為下年度改進參考。 

(四)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與審查，辦理原則如下： 

1. 主辦處室彙整學生申請計畫後，排除申請項目在現行環境設備下無法

完成與格式不符者，再進行初審，通過後將申請名單列表(含不通過)，

提供班級導師及輔導教師了解申請情形。 

2. 通過初審之計畫，由主辦處室彙整後，分配給負責自主學習指導教師

進行計畫複審。 

3. 未通過初審與複審之計畫，需於教務處規定期限內補件，否則由教務

處安排。 

4. 複審結果經自主學習小組會議通過後公布與執行。 

(五) 學生自主學習期間之出缺勤管理由學務處負責，學生須依據「學生請假

暨缺曠課規則」辦理請假事宜，自主學習時間不得申請公假外出。 

(六) 學生自主學習場地與指導教師由教務處安排與公告。 

(七) 學生自主學習指導教師，依下列原則協助學生。 

1. 指定學生自主學習班級日誌之負責同學、協助自主學習計畫初審、進

行學生點名與通報、按月檢視學生自主學習紀錄、了解學生自主學習

進度與困難、協助學生辦理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檢視學生自主學習是

否完成成果登錄。 

2. 指導教師可提供學生諮詢，不須負責學生自主學習成果之品質。 

(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或成果在指導教師或輔導處協助下，放入學生學習歷

程檔案。 

(九) 學生如於自主學習時間須使用其他場地，須經由指導教師同意，並出示

相關證明，以便場地借用與管理。 

(十) 學生自主學習資源與平台由圖書館負責建置與維護，受理表現優秀學生

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並在學生同意下，提供本校其他同學參考與學

習。 

(十一) 學生自主學習期間，如遇有學校規劃之重要活動，須全程參加，不

得以自主學習為理由拒絕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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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計畫，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學生應於首次提出自主學習計畫前，應參加學校辦理之學生自主學習

計畫申請說明會，並依據規定格式，撰寫自主學習計畫。 

二、 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經家長同意，向教務處提出自主學習計畫申請。 

三、 學生提出自主學習計畫內容不得與學校提供得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

相同。 

四、 學生應於計畫核可後，依計畫實施，紀錄自主學習情形，按月繳交自

主學習紀錄表，並於自主學習計畫完成時於學校規定時間內，需參加

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 

五、 其他欲申請自主學習者，每年六月底或十二月中，填具自主學習計畫

提出申請，經家長、指導老師與相關處室簽核，由學生自主學習小組

審核通過後下學期實施。 

六、 學生若無特定的學習科別，僅利用該時段研讀書籍或書寫作業，將集

中學校指定場地自主學習，並安排教師專人管理指導點名。 

十、 輔導管理(包括指導學生規劃自主學習計晝) 

一、 學生於自主學習申請期間，學校需啟動課程諮詢輔導機制，輔導學生

依興趣、生涯發展需求，提出自主學習計晝。 

二、 學生於每週自主學習時間攜帶自主學習紀錄表，記錄自主學習內容並

由自主學習指導教師認證、審核，下週一交還學生使用。 

三、 學生於該彈性學習時段若未依規定至指定地點參與學習而逗留於外者、

或未依規定由自主學習指導教師進行認證者，依校規議處。 

十一、 學生自主學習計晝參考格式及相關規定：如附件二。 

十二、 本辦法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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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 

申請人 
 

班級/座號 
 

申請學期 
 

參加說明會時間 
 

共學同學 

(無免填) 
 協助專家 

(無免填) 
 

其他自學
時間 

(搭配之在校時間) 
申請時數    節/週 

計畫名稱 
 

相關學科/領域 
 

內容說明 
 

預計進度 

(週計畫) 

週次 內容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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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預期成果 
 

成果展示 □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僅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給其他同學參考。 

□僅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不同意於校內學習平台提供自主學習成果與資料給其他同學參考。 

成果發表
形式 

□靜態展□動態展□其他            

家長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 
 

以下為審查填寫專欄，申請者勿填。 

規格審查 □通過      □不通過      □其他 

初審 
□通過      □不通過 

審查意見： 

 

簽名：                 

複審 
□通過      □不通過 

審查意見： 

 

簽名：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6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紀錄  

班級：    座號：    姓名：        （星期   ）（第   節）  

週數  月 /日  學習內容  學習地點  指導老師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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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記錄  

實施日期 :     學年度  第     學期  

班級 :           姓名 :           座號 :  

自主學習時間     年   月   日   星期     第    節  

 

自主學習時間     年   月   日    星期     第    節  

 

 


